应急救助现场指挥部组成及职责分工
在区减灾委统一领导下，视情况成立应急救助现场指挥部，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、抢险救援、灾情管理、生活保障、安全维稳、医疗防疫、新闻宣传、善后处理、恢复重建9个工作组，组织实施自然灾害现场救灾救助工作，必要时从区减灾委成员单位抽调人员集中办公。

1.综合协调组

牵头单位：区应急管理局

成员单位：区减灾委有关成员单位、受灾街办

主要职责：统筹协调区减灾委有关成员单位、受灾街办，落实区减灾委决策部署，建立应急响应期间工作机制，发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启动和终止通知，研究制定灾害救助相关政策措施和工作建议，汇总上报灾情、救灾措施及工作动态，督导检查救灾救助工作。

2.抢险救援组

牵头单位：雁塔消防救援大队

成员单位：区人武部

主要职责：负责组织、指挥消防救援队伍参与自然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，提供必要的支援和救助。负责组织协调民兵和预备役、武警参加抢险救灾工作。协助受灾人员的解救、转移和疏散，抢救、运送重要救灾应急物资，参与处置因自然灾害引发的群体性事件，维护灾区社会稳定。必要时，协助进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。

3.灾情管理组

牵头单位：区应急管理局
成员单位：区发改委、区教育局、资源规划雁塔分局、生态环境雁塔分局、区城管局、区住建局、区交通局、区农水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文旅局、区商务局、区卫健局、区统计局
主要职责：统计调查、核查评估、分析报送灾情信息，现场核查评估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及基础设施损毁情况，提供应急测绘、现场影像和地理信息数据，开展灾情监测和空间分析。
4.生活保障组

牵头单位：区应急管理局
成员单位：区发改委、区财政局、区民政局、区科工局、区交通局、区商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红十字会、区慈善会
主要职责：制定受灾群众生活救助相关政策措施，紧急采购、调拨救灾物资，申请和下拨救灾救助资金。开展救灾捐赠工作，接收、分配救灾捐赠款物。指导受灾街办转移安置受灾群众。
5.安全维稳组

牵头单位：公安雁塔分局
成员单位：交警雁塔大队
主要职责：维护安置点治安秩序，做好道路交通疏导管制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，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，确保救灾物资安全，做好行政机关、新闻和金融部门等机构的安全保卫。
6.医疗防疫组

牵头单位：区卫健局
成员单位：区科工局、区农水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医保局、区红十字会、受灾街办
主要职责：做好灾后医疗救护和抢救伤病员工作，采取卫生防疫和应急处理措施，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疫情的发生、扩散和蔓延，实施饮用水卫生监督，开展卫生疫病知识宣传和心理救助。
7.新闻宣传组

牵头单位：区委宣传部
成员单位：区委网信办、区应急管理局
主要职责：审核新闻宣传报道材料，协助组织新闻媒体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宣传报道。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依法依规对外发布灾情信息和救灾工作动态，做好舆情引导管控工作。
8.善后处理组

牵头单位：区应急管理局
成员单位：公安雁塔分局、区民政局、受灾街办
主要职责：核实因灾死亡和失踪人员基本信息，开展因灾死亡人员家属抚慰工作，协调因灾遇难人员遗体处置工作。
9.恢复重建组

牵头单位：区发改委
成员单位：区财政局、区住建局、区教育局、区交通局、资源规划雁塔分局、区农水局、区文旅局、区卫健局、受灾街办
主要职责：统计核实基础设施受损情况，提出因灾受损设施恢复重建需求，制定灾后恢复重建方案，安排灾后恢复重建项目，落实项目资金并组织实施。
